
贵池区司法局中央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

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贵池区财政局有关要求，贵池区司法局组成评价小组，

于 2026年 3月，开展了 2025年度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评

价工作。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自评涉及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法律援助、

普法宣传、社区矫正、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核心工作领域，

旨在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的重大决策部署，补齐贵池区司法行政工作短板，提升公

共法律服务质效，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辖区社会和谐

稳定。

（一）中央资金转移支付情况

2025年度中央财政下达贵池区司法局相关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共计 213万元，累计拨付使用资金 143.11万元，剩

余资金 69.89万元，剩余原因主要为部分基层司法所规范化

建设项目未全部完工、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暂未全部收录统

计等，待项目完工、结算完成后将及时足额拨付。

（二）绩效目标情况

本年度中央资金转移支付总体绩效目标为：健全贵池

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升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工作质

效，扩大法治宣传覆盖面，夯实基层司法行政基础，有效

化解矛盾纠纷；规范特殊人群管理，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



益，推动法治贵池、平安贵池建设取得新成效，提升群众

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围绕总体目标，结合贵池区司

法行政工作实际，设定三级指标共 18项，各项指标明确了

具体目标值、考核标准和评价方法，确保绩效目标可衡量、

可考核，与年度工作任务高度契合。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1. 资金投入情况：本年度中央下达特定转移支付资金

213万元，投入规模与贵池区司法行政年度工作任务、绩效

目标相匹配，能够充分满足法律援助、法治宣传、社区矫

正等各项工作实施和开展的基本需求。资金投入严格按照

中央政策要求和司法行政工作重点，聚焦基层治理等核心

任务，专款专用、精准投放，未出现资金投向偏离、违规

投入、截留挪用等情况，切实将中央资金用在刀刃上，充

分发挥资金保障作用。同时，严格遵循行政单位财务管理

的原则和要求，合理配置资金，降低行政成本，注重资金

使用效益。

2. 资金执行情况：截至报告期末，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实际使用 143.11万元，资金执行率 67.19%，主要用于法律

援助案件办理、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普法宣传等工作，执行进度与项目实施进度基本同步。部

分资金未及时执行的主要原因包括：部分法律援助案件办

理周期较长，需待案件审结后完成资金结算；受工作部署

及资金使用审批流程影响，部分法治宣传项目推进进度略



慢，进而影响资金拨付使用。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严格按照《预算法》《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结合贵池区司法局工作实际，建立健全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将绩效理念贯穿于资金使用、项目实施全过程，

坚持“无绩效不预算”，实现预算资金与绩效管理同步下

达、同步推进、同步考核。同时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和绩

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并整改绩效运行中的

问题，确保资金使用规范、绩效目标落地。同时，加强财

务与业务科室联动，充分预估资金需求，提高预算编制精

准度，确保预算与实际工作需求高度契合。

2.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严格履行资金支出主体责任，

明确资金支出审批流程，建立“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

机制，确保资金支出合规、高效。资金支出严格按照中央

政策要求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坚持“专款专用、单

独核算”，严格界定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范围，严禁超

范围、超标准支出，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资金，坚决杜

绝私设“小金库”、坐支资金等违规行为。对于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等重点工作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全程跟踪，确

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至具体工作环节。

3. 资金管理配套措施：完善资金管理制度，结合工作

实际，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资金使用、审批、核算等具体要求，规范财务核算流



程，确保资金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加强财务人员培

训，提升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严格按照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建立资金使用监督机制，定期开展资金使用自查自

纠，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整改监

督中发现的问题，强化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防范资金使

用风险。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年度，贵池区司法局围绕中央资金转移支付总体绩

效目标，依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保障，扎实推进各项司法

行政工作，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一是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打造“线上+线下”“中心+站点”立体

式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全区设立镇街法律援助工作站 20个，

村居法律援助联络点 220个，法律援助覆盖面持续扩大，全

年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781件，提供法律咨询 650余次，有效

保障了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二是法治宣传教

育深入开展，以“八五”普法为抓手，创新打造普法服务

载体，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活动 1500余次，覆盖群众 3.2万

人次，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显著提升；三是基层治理

效能持续提升，构建区、镇街、村居、网格四级调解网络，

实现村居全覆盖，全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7800余件，调解

成功率达 98.7%，有效维护了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四是特殊

人群管理规范有序，严格落实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教育、

帮扶一体化推进，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落实必接、



必送、必访、必管机制，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控制在

0.1%，未发生脱管、漏管现象；五是基层司法行政阵地建

设稳步推进，实现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升级，提升了基层司

法行政服务能力。总体来看，各项工作均达到或接近年度

总体绩效目标，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有效推动了贵池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结合贵池区司法局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特点，分别

从产出、效益、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1.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

指标 1办理一般纠纷案件 635件

指标 2列管社区矫正对象 616人

指标 3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241人

指标 4法律援助办案数量 345件

（2）质量指标

指标 1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指标 2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3）时效指标

指标 1资金支付及时性及时

指标 2受理案件审批及时率 100%

（4）成本指标

指标 1项目总成本 ≤100万元

2. 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对挽回受援人经济损失的积极作用效果明显

（2）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 在促进诉讼程序合法性、完整性中的积极作用

效果明显

指标 2 对服务群众，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效果明显

（3）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积极作用 效果明显

指标 2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与

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效果明显

指标 3对推动社会治理和谐稳定的积极影响效果明显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 90%

指标 2公众满意度 98%

指标 3法援对象满意度 98%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资金管理

1. 存在问题：一是预算编制精准度有待提升，部分项

目预算编制与实际执行存在轻微偏差，主要由于部分工作

任务在推进过程中出现调整，前期预算预估不够精准；二

是绩效监控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对部分项目资金使用的动

态监控不够及时，绩效分析不够深入，对绩效管理工具掌

握不够熟练，绩效目标与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



2. 原因分析：一是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各项工作任务

的预判不够全面，与业务科室的沟通衔接不够紧密，未能

充分考虑工作推进中的各类变量；二是绩效监控机制不够

完善，监控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升，对资金使用和绩效目

标完成情况的跟踪分析不够细致，未能及时发现和解决绩

效运行中的细节问题。

3. 改进措施：一是提升预算编制精准度，加强财务科

室与业务科室的沟通协作，提前开展项目储备和论证，做

实做细项目库，充分预估工作推进中的各类情况，细化预

算编制，提高预算与实际工作的契合度。二是强化绩效监

控精细化，完善绩效监控机制，定期开展绩效分析，及时

发现问题、整改问题；加强绩效监控人员业务培训，提升

监控能力和水平。

（二）绩效目标

1. 未完成指标情况：本年度无重大未完成绩效指标，

仅接收社区矫正对象数量未达到目标值，主要原因是客观

因素影响，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数量少于预期值。

2. 超额完成指标情况：部分数量指标（如人民调解案

件纠纷数、法律援助案件受理数等）超额完成目标值，主

要原因是：贵池区司法局加大了相关工作推进力度，结合

群众需求拓展了服务范围，同时中央资金的及时保障为工

作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随着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

对法律援助、法治宣传等服务的需求增加，推动相关指标

超额完成。



3. 改进措施：一是合理调整工作安排，优化指标设

置，。二是针对超额完成的指标，总结工作经验，巩固工

作成效，合理设定后续指标目标值，同时，持续聚焦群众

需求，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本次中央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贵池区

司法局后续中央资金申请、预算编制、资金分配、工作部

署的重要依据。一是针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逐项落实整

改措施，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确

保整改到位，不断提升资金管理和工作质效；二是总结工

作中的经验做法，将行之有效的措施固化为长效机制，应

用于后续司法行政工作和资金管理中，推动工作规范化、

标准化发展；三是将绩效自评结果与科室、个人绩效考核

挂钩，强化责任意识，倒逼各项工作落实；四是根据绩效

自评结果，优化下一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提高预算

编制精准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五是针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

施中的短板，加大改进力度，合理调整工作重点，确保中

央资金充分发挥保障作用，推动贵池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

量发展。

（二）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按照中央、省、市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务公开的相

关要求，贵池区司法局将在完成绩效自评、整改落实后，

及时将本次中央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自评结果进



行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上级部门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年度，在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工作中，未发

现贵池区司法局中央资金转移支付使用、管理及相关政策

执行、项目实施中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未涉及相关违规资

金金额。

贵池区司法局

2026年 4月 9日



政法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主管部门（盖章) 贵池区司法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10分）
预算执行率

（B/A×100%）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13 143.11 10 67.19% 7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

其他资金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值（40分）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拨付合规性 合规 8 8 无 8

使用规范性 规范 8 8 无 8

执行准确性 准确 8 8 无 8

预算绩效管理期情况 严格 8 8 无 8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良好 8 8 无 8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申请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213 万，用于保障全区法律援助、法治宣

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工作，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维护社

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建设法治贵池。

213 万元全部用于保障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等，有效推进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分值

（50 分）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数量指标

办理一般纠纷案件 ≥600 件 635 2 2

列管社区矫正对象 ≥500 人 616 2 2

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260 人 241 2 1 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数量少于预期



标 法律援助办案数量 ≥340 件 345 2 2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使用符合

财政法规和制

度

达成预期指

标
3 3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率 100% 100% 2 2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性

按要求及时拨

付

达成预期指

标
3 3

受理案件审批及时率 100% 100% 2 2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100 万元 100 万元 2 2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对挽回受援人经济损失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该项

目，提供专业

的法律服务，

有效及时挽回

受援人经济损

失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社会效益

指标

在促进诉讼程序合法性、完整性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该项

目，为受援人

提供必要的法

律援助，有效

促进和提高诉

讼程序合法

性、完整性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对服务群众，维护辖区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该项

目，有效化解

社会矛盾纠

纷，维护辖区

社会和谐稳定

与经济发展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生态效益

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该指标 不适用 0 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该项

目，扩大法律

援助面，有效

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与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实施该项

目，通过人民

调解工作，有

效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大力

维护辖区社会

和谐稳定与经

济发展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对推动社会治理和谐稳定的积极影响

通过项目实

施，助力平安

贵池建设，有

效推动社会治

理水平，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

达成预期指

标
4 4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 ≥90% 90% 2 2

公众满意度 ≥95% 98% 2 2

法援对象满意度 ≥90% 98% 2 2

总分 96

说明 无

注：

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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